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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教育部「境外生校外實習課程規劃及工讀應遵循事項」、「外國學生及僑生學習

與實習參考手冊」及本校「學生校(海)外實習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以規範本校

境外生校外實習；國際產學合作專班之實習由本校「健行科技大學新南向國際產學

專班產業實習實施辦法」規範另訂之。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境外生(包含外國學生、港澳生及隨班附讀之僑生)；產學攜手合

作僑生專班及國際產學合作專班不適用。 

三、 基於日間學制課程安排及顧及學生學習成效，除有法令規定、專業知識及社會通念

所能認定及判斷之明確課程規劃需求外，大一不應安排校外實習課程，1週至少在校

上課2天，含實習在內的上課天數，每週不得超過5天。 

四、 境外生單一學期校外實習學分數不得超過9學分、實習時數上限為720小時；畢業學

分中校外實習總學分數不得超過18學分、實習時數上限為1,440小時。 

五、 本校與合作機構辦理實習，應訂定三方之「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以規範學校、學

生及實習機構間之權利義務，包括實習環境、實習內容、實習輔導機制、實習成效

考核制度、實習爭議處理、實習保險、實習獎助學金及其他相關事項。 

六、 為提升實習成效及維護學生權益，各系辦理校(海)外實習課程應為每位實習學生擬

訂個別實習計畫，內容應包含基本資料、實習學習內容及實習成效考核與回饋等項

目。於學生實習前完成，並經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檢視後簽署同意。與實習合約一

併簽核備查。 

七、 實習生離退或轉換實習機構之輔導 

(一) 實習學生如有下列異常行為屢勸不聽，實習機構應提出具體事證予實習輔導老

師，經輔導老師輔導後仍未改善者，實習機構得予辭退，並知會實習輔導老師： 

1. 實習期間連續或累計達三天以上曠課者。 

2. 有違規行為屢勸不聽者。 

3. 行為任性、學習態度不佳或不服教導者。 

4. 擅自在外兼差或從事傳銷工作者。 

5. 其他嚴重違反本校或實習機構規定者。 

(二) 個人因素申請轉換實習機構之處理原則 

1. 所稱個人因素包括第六點第一項第一款所列之辭退原因、家庭因素、健康

因素、個人興趣、處事理念、適應不佳、無法配合實習機構作息、學生專

業能力不足，以及實習機構給予調整適當實習而學生不願從事等情形。 

2. 學生因個人因素擬轉換實習機構，須事先告知實習輔導老師，輔導老師上

校外實習系統填寫「異動輔導記錄表」，經核准後始可轉換至新實習機構實

習。 

3. 因個人因素離職而未告知實習機構與輔導老師、未辦理轉換實習機構手續，

或全學期缺曠達三分之一者，校外實習成績以不及格計算，並視情節輕重

依學生獎懲辦法予以懲處。 

(三) 實習機構因素申請轉換實習機構之處理原則 

1. 所稱實習機構因素包括業務緊縮人力精簡、實習環境或實習內容危險性

高、實習層次過低不適合學生實習又無法改善、學生專業能力不足而實

習機構又無法調整適當實習課程、實習時間不合理超時等足以影響健康、

拒簽實習合約等情形。 

2. 經實習輔導老師及「系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經由校外實習系

統填寫「異動輔導記錄表」，報請技合處，經核准後始可轉換至新實習機



構實習。 

(四) 若轉換實習機構仍不適應，於期中考前離退者，由系上輔導學生修習專業

必、選修科目滿足最低學分下限後，返回學校上課。 

八、 學生於實習結束，應繳交「學生校外實習成果報告」，送交所屬教學單位評分及存查。 

九、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生校(海)外實習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